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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暴徒再犯集結罪加囚8個月
3個月內連犯兩宗黑暴案 中大生符凱晴須坐監到2025年

在修例

風波黑暴

案 被 告

中，不少

是深受攬

炒派荼毒

的死硬派暴徒，不但連環犯案，更死不悔

改，受到法律的加刑重懲。現年23歲的女

學生符凱晴，於2019年8月荃灣暴亂中涉

非法集結被捕，保釋期間又參與中文大學

二號橋暴動案，結果因中大案被加刑重判

監禁4年11個月，但她仍大放厥詞不認罪

及不服判。昨日，她再因荃灣非法集結案

被判囚11個月，其中3個月與中大案同期

執行，即要加監8個月，將坐監坐到2025

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19年10
月1日，一對黑衣情侶在沙田參與攬炒派
發動的暴亂，在受審後於昨日在區域法院
被裁定暴動罪成。法官謝沈智慧逐一反駁
兩被告的種種辯解，批評兩人的供詞是
「天方夜譚」，完全違反常理，皆非誠實
可靠證人，並將兩人還押至11月30日判
刑。

說法違常理 兩人罪成候懲
兩名被告為時年20歲的高級文憑男生謝
浩綸，及時年19歲的牙醫女助護熊詩婷。
兩人同被控於2019年10月1日在沙田正街
與獅子山隧道公路的交界處附近與其他不
知名者參與暴動。
控方案情指，警方展開驅散行動時，目
睹兩人牽手逃跑，在制服兩人後在其身上
搜出頭盔、防毒面罩、手袖、防火手套及
護眼罩等裝備。男被告早前辯稱自己當日

與女友到馬鞍山行山後擬到沙田的食肆做
兼職，但工作經常會切傷手指，故隨身帶
備生理鹽水洗傷口。女被告則辯稱為行山
而帶備多一套衣物更換，準備送完男友上
班後回家。
兩人同稱，他們在途經沙田文化博物館

行人隧道往希爾頓中心時看見獅子山隧道
公路附近很多人，有人受傷流血，亦嗅到
刺鼻氣體，但不知發生暴動，遂將身上的
生理鹽水借予傷者，及從一男子手上獲取
防火手套等。

行山無需攜8支生理鹽水
法官謝沈智慧昨日在裁決時反駁，男被

告的工作地點附近有連鎖零售店，急救用
品唾手可得，而兩人結伴行山亦無需使用
8支生理鹽水，且被告被要求列出的行山
所攜物品時竟沒提及食水這一必需品。女
被告聲稱自己不知道現場當時發生何事，

但片段顯示現場猶如戰場，多次發出巨
響，煙霧瀰漫比大樹更高，兩人「除非完
全失去視覺、聽覺同嗅覺」，否則不會不
知道當時發生何事。
法官指出，涉案暴動極為暴力，兩名被

告在暴動核心區逗留，周圍都有黑衣人聚
集，有人堵路及縱火，地上遍布磚塊及玻
璃碎片，兩人稱不知何事「簡直是荒
謬」。兩人被捕時身穿黑色衣褲、黑色頸
套、防火防割手套等，被捕時高呼自己名
字和身份證號碼，明顯是常見的黑衣「示
威者」的行為。考慮到被告被捕時間地
點、衣着及被捕時的行為等，裁定兩人暴
動罪成。
在辯方求情後，法官突然問道：「加刑

因素呢？10月1號係咩日子？」她質疑為
何無人就這事作陳詞，指案發於國慶日，
「特別日子干犯控罪，唔係加刑因素
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警務處處長
蕭澤頤指出，今年上半年因刑事罪行被捕
青少年共 1,441 人，比去年同期下降
20.9%。他表示，培養青少年形成正確價
值觀是長期工作，社會應給予願意悔改的
青少年機會，也希望更多「有心人」提供
機會，共同維護香港的和諧穩定，讓青少
年看到希望。
蕭澤頤日前出席新界總商會董事會，發
表以「青少年工作」為主題的演講。他表
示，黑暴對青少年的荼毒，包括受假新聞
或假消息影響及被「不守法意識」荼毒及
煽動，涉黑暴被捕的10,278人中有約四成
為學生，約2,200人為大學生，約1,790人
為中學生，最少有8人為小學生。
他說：「社會應給予肯悔改的青少年機

會，其中不少人認為自己當時太衝動，被
利用。」他舉例指，警隊通過跨部門、多
專業協助幫忙年輕人，包括定期與18區校

長開會；提高透明度；用不同平台與年
輕人接觸，進行恒常化交流；以軟性手
法如運動、講座引導青年。

他表示，成就青少年發展就是成就香
港的未來，持份者需齊心協力，持之以
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一名客戶服務助理於去年10月在4個網上社交媒體平
台上假冒前女友身份，披露前女友的個人資料作網上徵友，更促使多名陌生人聯繫前
女友，因而被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起訴7項在未獲同意下披露個人資料罪。被告昨
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承認全部控罪，成為去年10月18日起底刑事化後首宗定罪案件。
署理主任裁判官張志偉將案押後至12月15日判刑，以待索取女事主的心理報告。
被告何牧華（27歲），被控於2021年10月19日至26日在4個網上社交媒體平台上
披露女事主X的個人資料，而有關披露沒有得到X的同意，意圖對她或她的家人造成
指明傷害，或罔顧是否會對她或她的家人造成指明傷害。
案情指，被告與女事主曾短暫交往，並發展成男女朋友關係，但不久後分手。被告

其後在女事主不知情下，先後在4個不同的網上社交媒體平台公開事主的個人資料，
包括姓名、相片、住址、私人及辦公室電話號碼，以及公司名稱和職業，並稱事主歡
迎其他人到她的住址找她。在其中3個網上社交媒體平台中，被告更假冒事主開設賬
戶並非法公開事主的個人訊息，致使不少陌生人聯絡事主，意圖交友。
署理主任裁判官張志偉昨日裁決時表示，本案是起底刑事化後首宗定罪案件，沒有

同類案例參考，故想先索取女事主的心理報告，以及相關社交媒體平台的瀏覽流量來
評估案件的嚴重性。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發言人昨日強調，起底刑事化後若觸犯《私隱條例》第64
（3A）條，一經定罪，可被處罰款10萬元及監禁兩年。

暴動情侶聲稱行山 法官批「天方夜譚」

涉優待36應徵者 8販管主任被起訴

起底刑事化首定罪 爆料前男友候懲

上半年刑罪被捕青少年減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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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遷遇襲案 被告稱挨罵所以打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31歲的無業漢董栢輝，於2019年11月在屯
門扮獻花和合照，持33厘米長利刀刺傷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左胸，去年承認
一項蓄意傷人罪及一項傷人罪，被判監禁9年。被告不服刑期提上訴，今年
9月被駁回其上訴許可申請。上訴庭法官潘敏琦昨日頒布書面裁決理由，指
原審法官量刑恰當，董栢輝當時的目的是要何君堯嚴重受傷，即使何的傷勢
不嚴重亦不代表可採納較低量刑起點。
上訴方早前提出蓄意傷人罪以同類案件刑期上限12年為量刑起點「明顯

過重」，聲稱被告的罪責應考慮事主實際傷勢，而原審高院法官杜麗冰「忽
略」了事主「僅受輕傷」，且「心理創傷極小」，故不應採納以刑期上限作
為量刑起點。
律政司一方庭上反駁指，被告有行兇意圖，而故意傷人罪的嚴重性在於加

害人意圖對被害人造成真正嚴重的身體傷害，受害人是否實際上遭受了真正
嚴重的身體傷害是次要的。
上訴庭法官潘敏琦在昨日頒下的判詞

中指出，蓄意傷人罪最高可判處終身監
禁。案中被告行為足以致命，何君堯當
時及時閃避才未受重創，實屬僥倖，而
其心理創傷甚微皆因其樂觀堅忍，而實
際傷勢並非唯一指標。
潘官表示，原審法官杜麗冰正確地指

出被告施襲前早有預謀，布局設計是攻
其不備，以刀刺胸足以致命。被告當時
更備有另一把刀，即使他被制服仍繼續
行兇，傷及另一事主。由於上訴人的刑
期上訴並無可以爭辯之處，故拒絕受理
其上訴許可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律師陳子遷前年5月24日在銅鑼灣因痛斥黑暴分子的
惡行，慘遭暴徒三度施襲致重傷。涉案的32歲被告唐健帮不認罪，昨在區域法院續受
審。由於辯方爭議被告錄影會面口供的自願性，庭上播放了警方的警誡會面錄影，顯
示被告承認因不滿被陳子遷痛罵而兩度施襲。
據有關的警誡會面錄影顯示，被告供稱與事主陳子遷互不相識。他當日到銅鑼灣參

與「示威」，在禮頓道附近見人堵路，其間被陳指罵。陳其後望向其他人再罵，即被
人圍住，「有人開始打佢。」他被罵後覺得「嬲嬲哋」，於是「好衝動咁踢佢兩
腳」。當陳逃走後再被其他人追毆，他當時聽到陳說：「你哋班黑暴，仲打吖嗱！」
他於是再追前「打多咗佢兩拳」。
片段又顯示，男警員播放了數段事發時的片段，唐看畢不同片段後指「見到我自

己」，又稱他當日在場為參加反國歌法「遊行」。播完錄影片段後，控方問男警曾否
威逼、利誘唐說出其手機密碼，男警否認，並指片中被告為確認認出自己而在案發片
段截圖上的簽署，均為自願及自行簽署。
案件今日續審。

香港文匯報訊 廉政公署昨日落案起訴
食物環境衞生署一名現任及7名時任首席
小販管理主任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指他們
涉嫌在「2019年助理小販管理主任招聘」
中，傳閱某些將會出席遴選面試的應徵者
的面試時間表，使36名應徵者獲優待，部
分應徵者面試分數獲上調，違反政府公務
員聘任政策。各被告准予保釋，10月10日
在東區裁判法院應訊。

涉公職人員行為失當被控
8名被告（59歲至64歲），分別為署理

首席小販管理主任羅世華，及7名首席小
販管理主任李達釗、戴焯輝、易錦添、麥

偉忠、鄧永平、黃偉雄及陳江松。除黃偉
雄外，其餘7人案發後已相繼退休。
該8人同被控一項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

當。控罪指，8名被告涉嫌於2019年7月
11日至8月20日期間一起並與他人串謀，
使各被告及上述招聘的其他遴選小組成
員，身為公職人員在擔任公職期間或在與
擔任公職有關的情況下，無合理辯解或理
由，故意作出失當行為。
廉署昨日表示，食環署於2019年2月舉

行「2019年助理小販管理主任招聘」，接
獲逾5,000份求職申請，其中約2,100名應
徵者獲安排於2019年7月及8月參加遴選
面試。除被告陳江松外，另7名被告均為

該項招聘的遴選小組成員。
被告涉嫌在他們之間傳閱某些將會出席

遴選面試的應徵者的面試時間表，使他們
得以優待36名應徵者。廉署調查發現，有
應徵者或其親友把他們的面試時間表轉發
予食環署人員，包括上述被告。
食環署已將2019年7月至8月遴選面試
的結果作廢，並安排應徵者於同年11月參
加另一輪遴選面試。
廉署發言人強調，公務員招聘須按公開

公平原則進行，參與統籌招聘事宜的政府
人員，務必恪守及遵照既定政策及指引，
以確保遴選過程公正，絕不可以作出任何
濫用職權、破壞機制的失當行為。

中大女學生符凱晴，與22歲女教師郭芷晴，以及24
歲運輸工人何卓軒、25歲無業男子張家榮及29歲

調酒師李㑊橉共5名被告，同被控於2019年8月25日
在香港新界荃灣楊屋道與其他身份不詳者參與非法集
結。何另被控襲擊警員9670馮權安，符另被控管有一
個可發出鐳射光束的裝置及一罐噴漆。早前，各人被
裁定所有罪名成立，昨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判刑。

3男被告須隔離無法出庭
由於3名男被告因須隔離無法出庭，法庭昨日先處理

女被告符凱晴及郭芷晴的判刑。裁判官李志豪指出，
本案集結參與人數不少，案發範圍頗大，時間不短。
兩名女被告雖無投磚、汽油彈等極端暴力行為，但罪
責不相伯仲，沒有減刑因素。
李官強調，法庭不能忽視事發正值社會動盪之時，

故以12個月監禁作為兩人的量刑起點，但考慮到案發
後兩年始獲起訴，酌情扣減1個月刑期，總刑期為11
個月。
其中，符凱晴因為中大二號橋暴動案正在服刑，原

本最早可在2024年12月獲釋。基於量刑整體性，李官
批准本案其中3個月刑期與中大暴動案刑期同期執行，
即符凱晴需額外服刑8個月。另一名同被判監11個月
的被告郭芷晴將就定罪提出覆核，於11月4日處理。
在2019年的3個月內連犯兩宗黑暴案的符凱晴，先

在荃灣犯案被捕，在警方保釋期間，又在同年11月11

日香港中文大學二號橋及環迴東路一帶參與暴動，她
另被控同日同地管有攻擊性武器或其他適合作非法用
途的工具，即一把螺絲批、一個金屬鎚子頭及一把士
巴拿。

死不悔改 中大案判囚4年11個月
去年10月，符凱晴就中大案接受判刑時的結案陳詞

中，聲言她對自己的行為「並無後悔」，「因為我並
不認同法例本身，亦不覺得自己有做錯的地方。簡單

而言，我不認為這是合理的判決。」她又污衊法庭
「時而重新詮譯暴動定義，……從而令更多人入罪，
令政權得以打壓異見者」、「如果法庭聽畢本人以上
的言論，認為可以用重判形式令本人從而後悔及反
省，那便悉隨尊便」云云。
法庭其後判處同案各被告入獄4年9個月，並表明符

凱晴保釋期間犯案，屬加刑因素，因此將其刑期上調
兩個月，判囚4年11個月，是同案4被告中判刑最重的
一個。

◆蕭澤頤在新界總商會董事會上分享警隊的青少年工作。

◆被告當日持刀刺向何君堯的瞬
間。 資料圖片

◆大批黑衣暴
徒於 2019 年
8 月 25 日在
荃灣非法集
結、堵路及縱
火。

資料圖片


